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雷漢生 

0000000000000000

            雷本昇 

            雷本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雷蕙明 

0000000000000000

            雷式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

            家     

法定代理人  郭豫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

承權不存在。

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

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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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與訴外人鄒雷泗川為被繼承人雷洪

萍(以下以姓名稱之)、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

於民國71年4月5日、73年4月17日死亡，因繆幼君早於雷洪

萍死亡，故雷洪萍死亡時由原告及鄒雷泗川共6人繼承雷洪

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

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73年10月18日辦妥繼承登

記，然嗣後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

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故其所登記系爭房屋之應繼分由其

丈夫鄒修甫繼承，而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因其為單身

榮民，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

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是鄒雷泗川宣告於69年9

月26日死亡，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就系爭房

屋本無繼承權，故其丈夫更無系爭房屋之繼承權，而原告曾

詢問地政機關如何重新分配，地政機關向原告表示需向法院

提起訴訟始可為之，並聲明:㈠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

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㈡認鄒雷

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

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榮民鄒修甫死亡時，並未查得其名下

有何不動產，亦無從知悉原告起訴狀所載鄒雷泗川已經取得

系爭房屋之遺產分割登記，是以，被告並未將上開鄒雷泗川

取得之系爭房屋所有權列入鄒修甫之遺產範圍。又原告提出

之鄒雷泗川及其父親雷洪萍、母親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

主張鄒雷泗川宣告死亡之日期均早於雷洪萍及繆幼君，而認

依法對其父母親之遺產應無繼承權，為被告所不爭執，對於

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仍請鈞院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

依法判決。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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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

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先於雷洪萍死亡，對雷洪萍之

遺產即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而鄒雷泗川之配偶對系爭房屋亦

無繼承權，原告欲回復其應繼分比例，而經地政機關否認，

致原告繼承權比例不明確，令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

之危險，原告提起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

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

萍所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其與鄒雷泗川為雷洪萍、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

雷洪萍分別於71年4月5日及73年4月17日死亡，鄒雷泗川經

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

亡，其配偶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而由被告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

管理人等情，業經原告提出雷洪萍及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

本、原告之戶籍謄本、鄒雷泗川及鄒修甫之除戶戶籍謄本、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繼字第1

871號家事裁定、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

53頁)，並經本院函詢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系爭房屋土地

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及異動索引(見本院卷

第117頁至第1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9頁

至第151頁)，堪信其為真實。

　㈢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

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又繼

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

始。民法第1138條、第1147條定有明文，惟繼承人應於繼承

開始當時存在，繼承開始之際，尚未出生或已死亡者，則無

繼承人之資格，學者稱為同時存在之原則，引申其義即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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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際，有親屬關係人之間，才能繼承。經查，本件原告

主張鄒雷泗川及鄒修甫就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觀諸鄒雷泗川

之戶籍謄本登記，其受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見本院卷第

25頁)，而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15

頁)，依上開規定，雷洪萍死亡時，鄒雷泗川並無繼承人之

資格，而本件係因死亡宣告判決之日期後於系爭房屋之分割

登記日期，而有此違誤，原告主張，尚屬有據。又雖系爭房

屋之土地登記謄本無登記鄒修甫之姓名，僅登記原告與鄒雷

泗川之姓名(見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22頁、第135頁至第136

頁)，然鄒修甫為鄒雷泗川之配偶，亦為鄒雷泗川之繼承

人，故仍有確認其對於系爭房屋繼承權不存在之必要，既鄒

雷泗川並非雷洪萍繼承人，其就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已如

前述，故鄒雷泗川過世時，系爭房屋並非其遺產範圍，而鄒

修甫就系爭房屋則當然沒有繼承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

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

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尚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本件原告請求固屬有據，然本件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之訴，係

原告於辦理繼承登記時，需藉由法院裁判還原確認繼承人之

身分，被告依法消極應訴，所為乃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

要，本院因認本件訴訟程序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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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附表

編號 性質 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地號

1/4

2 建物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號

(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段000巷

0弄00號2樓)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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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雷漢生  


            雷本昇  
            雷本景  




            雷蕙明  


            雷式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
            家      
法定代理人  郭豫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與訴外人鄒雷泗川為被繼承人雷洪萍(以下以姓名稱之)、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於民國71年4月5日、73年4月17日死亡，因繆幼君早於雷洪萍死亡，故雷洪萍死亡時由原告及鄒雷泗川共6人繼承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73年10月18日辦妥繼承登記，然嗣後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故其所登記系爭房屋之應繼分由其丈夫鄒修甫繼承，而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因其為單身榮民，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是鄒雷泗川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就系爭房屋本無繼承權，故其丈夫更無系爭房屋之繼承權，而原告曾詢問地政機關如何重新分配，地政機關向原告表示需向法院提起訴訟始可為之，並聲明:㈠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㈡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榮民鄒修甫死亡時，並未查得其名下有何不動產，亦無從知悉原告起訴狀所載鄒雷泗川已經取得系爭房屋之遺產分割登記，是以，被告並未將上開鄒雷泗川取得之系爭房屋所有權列入鄒修甫之遺產範圍。又原告提出之鄒雷泗川及其父親雷洪萍、母親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主張鄒雷泗川宣告死亡之日期均早於雷洪萍及繆幼君，而認依法對其父母親之遺產應無繼承權，為被告所不爭執，對於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仍請鈞院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依法判決。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先於雷洪萍死亡，對雷洪萍之遺產即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而鄒雷泗川之配偶對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原告欲回復其應繼分比例，而經地政機關否認，致原告繼承權比例不明確，令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其與鄒雷泗川為雷洪萍、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於71年4月5日及73年4月17日死亡，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其配偶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而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等情，業經原告提出雷洪萍及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原告之戶籍謄本、鄒雷泗川及鄒修甫之除戶戶籍謄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繼字第1871號家事裁定、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53頁)，並經本院函詢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系爭房屋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及異動索引(見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1頁)，堪信其為真實。
　㈢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又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民法第1138條、第1147條定有明文，惟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當時存在，繼承開始之際，尚未出生或已死亡者，則無繼承人之資格，學者稱為同時存在之原則，引申其義即繼承開始之際，有親屬關係人之間，才能繼承。經查，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及鄒修甫就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觀諸鄒雷泗川之戶籍謄本登記，其受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見本院卷第25頁)，而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15頁)，依上開規定，雷洪萍死亡時，鄒雷泗川並無繼承人之資格，而本件係因死亡宣告判決之日期後於系爭房屋之分割登記日期，而有此違誤，原告主張，尚屬有據。又雖系爭房屋之土地登記謄本無登記鄒修甫之姓名，僅登記原告與鄒雷泗川之姓名(見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22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然鄒修甫為鄒雷泗川之配偶，亦為鄒雷泗川之繼承人，故仍有確認其對於系爭房屋繼承權不存在之必要，既鄒雷泗川並非雷洪萍繼承人，其就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已如前述，故鄒雷泗川過世時，系爭房屋並非其遺產範圍，而鄒修甫就系爭房屋則當然沒有繼承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尚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本件原告請求固屬有據，然本件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之訴，係原告於辦理繼承登記時，需藉由法院裁判還原確認繼承人之身分，被告依法消極應訴，所為乃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本院因認本件訴訟程序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附表
		編號

		性質

		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1/4



		2

		建物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

		全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雷漢生  

            雷本昇  
            雷本景  


            雷蕙明  

            雷式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
            家      
法定代理人  郭豫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
承權不存在。
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
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與訴外人鄒雷泗川為被繼承人雷洪
    萍(以下以姓名稱之)、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
    於民國71年4月5日、73年4月17日死亡，因繆幼君早於雷洪
    萍死亡，故雷洪萍死亡時由原告及鄒雷泗川共6人繼承雷洪
    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73年10月18日辦妥繼承登記，然
    嗣後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
    年9月26日死亡，故其所登記系爭房屋之應繼分由其丈夫鄒
    修甫繼承，而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因其為單身榮民，
    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
    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是鄒雷泗川宣告於69年9月26日
    死亡，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就系爭房屋本無
    繼承權，故其丈夫更無系爭房屋之繼承權，而原告曾詢問地
    政機關如何重新分配，地政機關向原告表示需向法院提起訴
    訟始可為之，並聲明:㈠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
    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㈡認鄒雷泗川對於
    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榮民鄒修甫死亡時，並未查得其名下
    有何不動產，亦無從知悉原告起訴狀所載鄒雷泗川已經取得
    系爭房屋之遺產分割登記，是以，被告並未將上開鄒雷泗川
    取得之系爭房屋所有權列入鄒修甫之遺產範圍。又原告提出
    之鄒雷泗川及其父親雷洪萍、母親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
    主張鄒雷泗川宣告死亡之日期均早於雷洪萍及繆幼君，而認
    依法對其父母親之遺產應無繼承權，為被告所不爭執，對於
    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仍請鈞院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
    依法判決。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
    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先於雷洪萍死亡，對雷洪萍之
    遺產即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而鄒雷泗川之配偶對系爭房屋亦
    無繼承權，原告欲回復其應繼分比例，而經地政機關否認，
    致原告繼承權比例不明確，令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
    之危險，原告提起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
    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
    萍所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其與鄒雷泗川為雷洪萍、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
    雷洪萍分別於71年4月5日及73年4月17日死亡，鄒雷泗川經
    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
    ，其配偶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而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
    理人等情，業經原告提出雷洪萍及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
    原告之戶籍謄本、鄒雷泗川及鄒修甫之除戶戶籍謄本、土地
    登記第二類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繼字第1871
    號家事裁定、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53
    頁)，並經本院函詢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系爭房屋土地及
    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及異動索引(見本院卷第1
    17頁至第1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
    151頁)，堪信其為真實。
　㈢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
    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又繼承
    ，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民法第1138條、第1147條定有明文，惟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
    當時存在，繼承開始之際，尚未出生或已死亡者，則無繼承
    人之資格，學者稱為同時存在之原則，引申其義即繼承開始
    之際，有親屬關係人之間，才能繼承。經查，本件原告主張
    鄒雷泗川及鄒修甫就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觀諸鄒雷泗川之戶
    籍謄本登記，其受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見本院卷第25頁
    )，而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15頁)，
    依上開規定，雷洪萍死亡時，鄒雷泗川並無繼承人之資格，
    而本件係因死亡宣告判決之日期後於系爭房屋之分割登記日
    期，而有此違誤，原告主張，尚屬有據。又雖系爭房屋之土
    地登記謄本無登記鄒修甫之姓名，僅登記原告與鄒雷泗川之
    姓名(見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22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然
    鄒修甫為鄒雷泗川之配偶，亦為鄒雷泗川之繼承人，故仍有
    確認其對於系爭房屋繼承權不存在之必要，既鄒雷泗川並非
    雷洪萍繼承人，其就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已如前述，故鄒
    雷泗川過世時，系爭房屋並非其遺產範圍，而鄒修甫就系爭
    房屋則當然沒有繼承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
    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
    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尚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本件原告請求固屬有據，然本件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之訴，係
    原告於辦理繼承登記時，需藉由法院裁判還原確認繼承人之
    身分，被告依法消極應訴，所為乃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
    ，本院因認本件訴訟程序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併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附表
編號 性質 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1/4 2 建物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 全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雷漢生  


            雷本昇  
            雷本景  




            雷蕙明  


            雷式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
            家      
法定代理人  郭豫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與訴外人鄒雷泗川為被繼承人雷洪萍(以下以姓名稱之)、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於民國71年4月5日、73年4月17日死亡，因繆幼君早於雷洪萍死亡，故雷洪萍死亡時由原告及鄒雷泗川共6人繼承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73年10月18日辦妥繼承登記，然嗣後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故其所登記系爭房屋之應繼分由其丈夫鄒修甫繼承，而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因其為單身榮民，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是鄒雷泗川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就系爭房屋本無繼承權，故其丈夫更無系爭房屋之繼承權，而原告曾詢問地政機關如何重新分配，地政機關向原告表示需向法院提起訴訟始可為之，並聲明:㈠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㈡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榮民鄒修甫死亡時，並未查得其名下有何不動產，亦無從知悉原告起訴狀所載鄒雷泗川已經取得系爭房屋之遺產分割登記，是以，被告並未將上開鄒雷泗川取得之系爭房屋所有權列入鄒修甫之遺產範圍。又原告提出之鄒雷泗川及其父親雷洪萍、母親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主張鄒雷泗川宣告死亡之日期均早於雷洪萍及繆幼君，而認依法對其父母親之遺產應無繼承權，為被告所不爭執，對於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仍請鈞院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依法判決。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先於雷洪萍死亡，對雷洪萍之遺產即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而鄒雷泗川之配偶對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原告欲回復其應繼分比例，而經地政機關否認，致原告繼承權比例不明確，令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其與鄒雷泗川為雷洪萍、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於71年4月5日及73年4月17日死亡，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其配偶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而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等情，業經原告提出雷洪萍及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原告之戶籍謄本、鄒雷泗川及鄒修甫之除戶戶籍謄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繼字第1871號家事裁定、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53頁)，並經本院函詢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系爭房屋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及異動索引(見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1頁)，堪信其為真實。
　㈢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又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民法第1138條、第1147條定有明文，惟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當時存在，繼承開始之際，尚未出生或已死亡者，則無繼承人之資格，學者稱為同時存在之原則，引申其義即繼承開始之際，有親屬關係人之間，才能繼承。經查，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及鄒修甫就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觀諸鄒雷泗川之戶籍謄本登記，其受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見本院卷第25頁)，而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15頁)，依上開規定，雷洪萍死亡時，鄒雷泗川並無繼承人之資格，而本件係因死亡宣告判決之日期後於系爭房屋之分割登記日期，而有此違誤，原告主張，尚屬有據。又雖系爭房屋之土地登記謄本無登記鄒修甫之姓名，僅登記原告與鄒雷泗川之姓名(見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22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然鄒修甫為鄒雷泗川之配偶，亦為鄒雷泗川之繼承人，故仍有確認其對於系爭房屋繼承權不存在之必要，既鄒雷泗川並非雷洪萍繼承人，其就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已如前述，故鄒雷泗川過世時，系爭房屋並非其遺產範圍，而鄒修甫就系爭房屋則當然沒有繼承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尚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本件原告請求固屬有據，然本件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之訴，係原告於辦理繼承登記時，需藉由法院裁判還原確認繼承人之身分，被告依法消極應訴，所為乃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本院因認本件訴訟程序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附表
		編號

		性質

		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1/4



		2

		建物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

		全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雷漢生  

            雷本昇  
            雷本景  


            雷蕙明  

            雷式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
            家      
法定代理人  郭豫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與訴外人鄒雷泗川為被繼承人雷洪萍(以下以姓名稱之)、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於民國71年4月5日、73年4月17日死亡，因繆幼君早於雷洪萍死亡，故雷洪萍死亡時由原告及鄒雷泗川共6人繼承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位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73年10月18日辦妥繼承登記，然嗣後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故其所登記系爭房屋之應繼分由其丈夫鄒修甫繼承，而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因其為單身榮民，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是鄒雷泗川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就系爭房屋本無繼承權，故其丈夫更無系爭房屋之繼承權，而原告曾詢問地政機關如何重新分配，地政機關向原告表示需向法院提起訴訟始可為之，並聲明:㈠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㈡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遺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繼承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榮民鄒修甫死亡時，並未查得其名下有何不動產，亦無從知悉原告起訴狀所載鄒雷泗川已經取得系爭房屋之遺產分割登記，是以，被告並未將上開鄒雷泗川取得之系爭房屋所有權列入鄒修甫之遺產範圍。又原告提出之鄒雷泗川及其父親雷洪萍、母親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主張鄒雷泗川宣告死亡之日期均早於雷洪萍及繆幼君，而認依法對其父母親之遺產應無繼承權，為被告所不爭執，對於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仍請鈞院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依法判決。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先於雷洪萍死亡，對雷洪萍之遺產即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而鄒雷泗川之配偶對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原告欲回復其應繼分比例，而經地政機關否認，致原告繼承權比例不明確，令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原告提起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所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原告主張其與鄒雷泗川為雷洪萍、繆幼君之子女，繆幼君與雷洪萍分別於71年4月5日及73年4月17日死亡，鄒雷泗川經臺北板橋分院74年4月26日字第6號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其配偶鄒修甫於85年6月3日死亡，而由被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擔任鄒修甫之遺產管理人等情，業經原告提出雷洪萍及繆幼君之除戶戶籍謄本、原告之戶籍謄本、鄒雷泗川及鄒修甫之除戶戶籍謄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繼字第1871號家事裁定、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53頁)，並經本院函詢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系爭房屋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及異動索引(見本院卷第117頁至第14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1頁)，堪信其為真實。
　㈢次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又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民法第1138條、第1147條定有明文，惟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當時存在，繼承開始之際，尚未出生或已死亡者，則無繼承人之資格，學者稱為同時存在之原則，引申其義即繼承開始之際，有親屬關係人之間，才能繼承。經查，本件原告主張鄒雷泗川及鄒修甫就系爭房屋無繼承權，觀諸鄒雷泗川之戶籍謄本登記，其受宣告於69年9月26日死亡(見本院卷第25頁)，而係早於雷洪萍死亡之73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15頁)，依上開規定，雷洪萍死亡時，鄒雷泗川並無繼承人之資格，而本件係因死亡宣告判決之日期後於系爭房屋之分割登記日期，而有此違誤，原告主張，尚屬有據。又雖系爭房屋之土地登記謄本無登記鄒修甫之姓名，僅登記原告與鄒雷泗川之姓名(見本院卷第119頁至第122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然鄒修甫為鄒雷泗川之配偶，亦為鄒雷泗川之繼承人，故仍有確認其對於系爭房屋繼承權不存在之必要，既鄒雷泗川並非雷洪萍繼承人，其就系爭房屋亦無繼承權，已如前述，故鄒雷泗川過世時，系爭房屋並非其遺產範圍，而鄒修甫就系爭房屋則當然沒有繼承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鄒修甫對於被繼承人鄒雷泗川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及確認鄒雷泗川對於被繼承人雷洪萍就系爭房屋之繼承權不存在，尚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本件原告請求固屬有據，然本件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之訴，係原告於辦理繼承登記時，需藉由法院裁判還原確認繼承人之身分，被告依法消極應訴，所為乃屬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本院因認本件訴訟程序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公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附表
編號 性質 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 1/4 2 建物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弄00號2樓) 全部 



